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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3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2015年10月7日披露了《关于与优势资本签订<战略合作

框架协议>暨拟成立并购基金的公告》，公告显示，双方拟联合成立并

购基金，首期暂定规模人民币20亿元。但上市公司签订该协议时并未

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，未规定基金设立、管理与运作的明确计划与具

体安排。截至 2016年3月28日，你公司《2015年年度报告》显示，你

公司与优势资本设立并购基金无实质性进展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询问相关人员并认真核实的基础

上对以下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4 月 1 日前回复我部： 

1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：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

机构合作投资》规定，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，应视同上

市公司的对外投资履行临时披露义务，无论上市公司参与金额大小，

均需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。你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否履行了

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，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。 

2、在双方未对基金规模、出资方式、上市公司认购份额及资金

来源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的前提下，确定首期基金暂定规模 20 亿元

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。 

3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之初，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并购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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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意向及计划、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际影响、首次披

露时未充分揭示“短期内无法设立并购基金”风险的原因。 

4、框架协议签订后的近六个月中，优势资本为你公司提供财务

顾问服务的具体内容、双方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的原因、并购基金的

设立意向及计划是否发生了重大变更，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 

同时，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签订战略合作、

财务顾问、业务咨询等合作协议，必须严格按照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

务备忘录第 21 号：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》的规定充分

揭示该事项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并及时披露进

展公告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30 日 

 

 


